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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如何追究刑责案例，公司非法集资抓哪些人？-
股识吧

一、公司非法集资抓哪些人？

1、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
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者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
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以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
对进行非法集资活动的，除了依照《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取缔非法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等行
政处罚外，对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非法集资的公司被追究刑事责任，不仅法定代表人要负刑事责任，而且公司主
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都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但具体量刑要根据每个人在非法集资中的作用和地位来定。
要看员工在这个案件当中承担何种角色和是否参与了犯罪具体行为而定，如果是并
不知情，且并无多余收入分得赃款，那么不构成犯罪，要以公安机关具体查明案件
事实为准。

二、刑事责任追究

一定要起诉，不能让肇事者逍遥法外！

三、关于法律的问题（员工触犯刑法，单位如何处理？？？）

1.如果该员工工作满15年，那么单位不能解除劳动合同，员工可以继续工作到退休.
2.单位解除合同，员工可以通过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通过调解取的相应劳动报
酬，调解协商不成，可以请求仲裁.3.仲裁时效为1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
权利被侵害之时计算.可以因为单位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之时开始重新计
时.4.因为劳动报酬拖欠的不受时效限制，当是应该在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
出仲裁！！！！(就是你朋友一样，要赶快)4.该关于劳动报酬的仲裁裁决为终局裁
决.5.劳动仲裁不收费！6.该员工先触犯了单位规章，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可以
多发1月工资进行解除(该员工是 第1条的情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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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写会计分录，会的教一下。收到某公司投入的原材料一批，
确认的价值为800000元

借：原材料800000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36000贷：实收资本936000
。
投资者投入材料会计分录 借：原材料(按资产的公允价值)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实收资本(按照双方约定的份额)
资本公积——资本溢价(差额倒挤) 企业应按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确定原材料
的价值，借记“原材料”科目，但投资合同或协议价值不公允的除外。
按照投资者在注册资本中应享有的份额，贷记“实收资本”科目。
如果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大于投资者在企业注册资本中应享有的份额，应将
差额记入“资本公积”科目。
接受现金资产投资的账务处理 借：银行存款(发行价款、手续费、佣金)
贷：实收资本(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双方约定的份额)、股本(股份有限公司按面值) 资
本公积——资本溢价、股本溢价(差额倒挤)拓展资料第一，在降低贷款挪用风险的
同时，并对借款人的收益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影响。
有商业银行人士称，对于项目贷款，企业可以一次性提完，用与不用以及如何使用
，企业完全有自助决定的权利。
在此情况下，借款人在项目建设的过渡期内，可以做一些增加收益的业务，例如转
存银行、购买理财产品等.但采用受托支付后，借款人不可能一次性提款，短期操
作的空间将被压缩。
第二，关于项目审批效率与企业用款进度的平衡问题：一家政策性银行人士曾坦言
，有时一个项目的审批会需要半年的时间，而企业这边已经需要使用资金了。
如前所述：很多项目在走完全部审批程序前，已经开始申请贷款。
第三，关于如何处理借款人与交易对象之间的纠纷问题。
贷款银行受托将资金支付给借款人的交易对象，但如果出现工程质量未达到要求的
现象，借款人与项目建设单位产生纠纷，两者之间的利益如何保障。
这也成为银行担忧的问题之一。
支付职工教育经费的会计分录： 一、先计提后“支出”，如果未“支出”完，企
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存在纳税调整，且“应付职工薪酬——职工教育经费”科目
会存在贷方余额。
二、“支出”时才计提，计提是按照收益对象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本成本，在企
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范围内，就不存在纳税调整，“应付职工薪酬——职工教育
经费”科目不存在余额。
具体会计分录： 计提时： 借：管理费用--工会经费-
教育经费贷：应付职工薪酬--工会经费 -教育经费 缴纳时：
借：应付职工薪酬--工会经费 -教育经费 贷：银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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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一个公司未报离职就在另一个公司入职了会怎么处理入职

劳动者在一个公司未报离职就在另一个公司入职了，只要两份劳动合同不冲突或者
不影响两份劳动合同的执行，不违法，劳动者和第一个用人单位没有解除劳动关系
，新用人单位可能没有办法给劳动者缴纳社保。
用人单位招用与其他用人单位尚未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给其他用人单
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劳动合同法》 第九十一条 用人单位招用与其他用人单位尚未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合同的劳动者，给其他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三十九条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
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三十八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
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
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
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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